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电

力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力神”）拟将所持公司 262,010,707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7%）无偿划转至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重庆声光电”，前述划转以下简称“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同时，公

司拟将所持天津空间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间电源”）100%股权、

天津力神特种电源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力神特电”）85%股份与重庆声光

电、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四研究所、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合计持有的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西南设计”）45.39%股权、重庆中科芯亿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

亿达”）51%股权、深圳市瑞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晶实业”）49%股

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差额部分，由公司以支付现金的

方式补足（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股份

无偿划转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其中任何一项因未

获批准或其他原因而无法付诸实施的，则两项交易均不实施。 

此外，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西南设计剩余 54.61%股权、芯亿达

剩余 49%股权、瑞晶实业剩余 51%股权，并向重庆声光电、中电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中电科核心技术研发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以公司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与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实施为前提，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不影响本次

股份无偿划转与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

供的关于本次重组事项的所有相关文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本次重组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本次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案、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置

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编制的《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订的《重大资产

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中电力神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

将由中电力神变更为重庆声光电。就中电力神仍在履行的相关承诺，重庆声光电

已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承继或补充，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4 号》、《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等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4、鉴于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的空间电源 100%股权、力神特电 85%

股份将通过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全部置出，空间电源、力神特电不再纳入上市公司

并表范围，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交易对方中电力神及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

司继续履行其作出的《关于本次重组涉及标的公司特种经营资质的承诺函》的基

础和前提发生了变化，申请豁免上述承诺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5、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交

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机构备案后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6、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将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转型，

在新的行业领域进一步拓展未来发展空间，释放产业价值。 

7、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周春林先生、朱立宏先生、穆杰先生、黄香远先生按

规定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本次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公司为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编制的《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股份认购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

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后的评估值为基础

确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5、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将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提升市

场竞争力，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周春林先生、朱立宏先生、穆杰先生、黄香远先生按

规定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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